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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新发传染

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接踵而来，这对地方政府的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挑战。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

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

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以及

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其主要特点是突发

性、危害性、紧迫性和社会性。2019年底出现至今

仍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

新冠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

全球性大流行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

最为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2］，直接危害人民的

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的稳

定发展带来了强烈冲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社会治理

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的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念。此次疫情防

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建立了统一高效

的指挥体系，地方各部门分级负责、积极应对，构建

全民参与的严密防控体系，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全

力救治患者，用三个月左右将新冠肺炎疫情基本控

制，取得了良好的防治成效，充分彰显了我国集中

治理的制度优势。

一、问题提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识别和早期预警是防

范和化解重大隐患的关键环节，在疫情防控中发挥

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全面提高依法防

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近年来，协同治理被广泛应用于突发公共危

机应急管理。协同治理理论是由自然科学中的协

同论和社会科学中的治理理论交叉融合逐渐形成

的一种新兴理论，对于社会系统协同发展有着较强

的解释力［3］。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哈肯于 20世纪

70年代提出了一项关于各子系统之间既相互影响

又相互合作的科学——协同学。哈肯认为，无论是

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存在有序（协同）或无序

（混沌）的现象，并且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4］。

基于“协同学”的思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预警

的协同治理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医疗机构、

疾控中心以及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基于共同的治理

目标，通过主体间的有序合作，达到协同治理大于

各主体单一治理效果相加之和，并逐渐形成系统稳

定的早期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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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顾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过程，在

疫情蔓延初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预警机制

未能及时启动，疫情防控信息未能及时披露，地方

政府的风险意识不足导致的决策迟缓，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早期疫情防控处于被动局面。因此，如何构

建更加有效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预警协同治

理体系，准确监测、识别、预判并及时发出警报，是

有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首要问题。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预警存在的问题

（一）危机预警法律制度存在冲突

我国危机管理法律法规呈明显的滞后性，当前

的法律法规强调以事件的事后处置为中心，侧重危

机发生后的应急和救治［5］。《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中规定了“发现

不明原因的肺炎，3例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应按照突

然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报告。”该文件以技术指导性的

工作规范为主，缺少对突发事件征兆的信息识别过

程、信息评价、预警的制度规范，也没有规定启动预警

的主体职责、行政责任等。此外，启动预警主体的法

律规定存在冲突。《突发事件应对法》把早期识别、研

判和公布、预警程序、应急措施规定等权力赋予县级

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而《传染病防治法》将这些权力

赋予省级和中央人民政府或其主管机构［6］，这一矛盾

致使政府和相关部门权责不清、相互推诿，难以有效

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

（二）早期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评估能力不强

应对危机最好的方法是在危机爆发之前发现

危机征兆，及时消除隐患。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中，专业人员队伍相对缺乏，以及政府缺少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常性教育和应急演练，导致

地方领导的突发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危机应对能力

薄弱。据国家卫健委官网2018年统计，在中国各省

卫健委主任和副主任相关专业背景的119个调研数

据中，医学相关专业占比仅接近 40%；而作为本次

疫情中心的湖北省，其下属的16个地级市的卫健委

主任，仅4人具有相关专业医学背景。此外，从2020年
1月 5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

性肺炎情况通报可以看出，地方政府领导对报告

的 59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危害后果认识不

足，忧患意识不强。专业知识不足带来的风险防

范意识不强，进一步加剧了风险评估能力的薄弱，

造成了严重的疫情暴发和流行。此外，2020年1月
13日，泰国报告1例来自武汉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在疫情已经出现跨境传播趋势情况下，湖北省地方

政府仍未发布疫情预警信息，依旧等待着国家疾控

中心的研判建议。应对疫情的处置迟缓，反映了地

方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的危机意识、评

估能力和应急决策管理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三）早期风险识别和研判联动机制滞后

政府部门缺少与临床专家、公共卫生学家等医

疗卫生专业群体的沟通交流［7］，缺少与社会组织、互

联网、媒体等联动［8］，降低了疫情早期发现和评估的

能力。此次疫情防控早期，临床专家对疾病传染性

的风险判断，未能得到地方政府部门应有的重视。

对任何疾病，无论病原体确定与否，临床医生是疾

病传染性的最先判断者。临床医生具有扎实的医

学基础知识和过硬的专业能力，能够在第一时间对

疫情的发生做出反应［9］，但临床专家的作用并未有

效发挥。此外，由于政府信息发布的滞后和不透

明，非官方渠道成为公众发布和获取疫情信息的途

径。在疫情早期，大量公众由于对疫情信息的“饥渴”

而在网络上搜索疫情相关信息。人民网2020年2月
12日在“疫情启示录：大数据在疫情防控中作用”

一文报道称，2019年 12月 31日搜索“武汉出现不

明原因肺炎”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搜索量超过

350 万次，但随后该消息被辟谣并淹没在沉默声

中。社会媒体在疫情早期发布的信息动态没有引

起政府部门的重视，错过了疫情预警的窗口期。

（四）缺乏多部门协同的信息共享机制

公共危机信息和情报是公共危机预警机制运

行的基础，全面、及时、准确的公共危机信息是做出

预测和发出警报的依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具有不确定性、突发性和严重危害性等特点，单一

的官方监测渠道往往不能及时准确地监测到危机

信号［10］。尽管在 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后，我国建立了强大的传染病监测网络系

统，但尚未建立多个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机制，故基

于大数据等的风险技术预警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此外，有研究表明，在专家群体之间迅速共享信息

和监测数据可以快速识别和锁定风险源［11］。然而，

在疫情发生早期，不同医疗机构的不明原因肺炎患

者的临床特征信息未能在医疗系统内共享，未能组织

疾控部门和专家快速科学地判断病例之间“传染源—

传染途径”关联，未能及时发现患者间聚集性发病的

关联。因此，如何建立多部门协同的信息共享机制，

使其在早期预警中发挥最大效能，是有效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关键。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预警的协同治理

路径

（一）完善突发事件风险预警的法律制度，实现

规范制度协同

国家应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应急法律

制度的修订，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主体及

相关职责，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预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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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依法治理能力和法律保

障。政府相关部门应尽快修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预警的相关法律法规。首先，在制度层面明确早期

预警启动主体，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早期风险识别和

信息报告，依法规范和公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

息。第二，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制度的规

范，科学划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类别，制定有针对

性、可执行的分级预案，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

理的对象和范围，明确中央政府、省级、地市级政府

的工作职责和法律责任。第三，应急预案中严格规

范早期预警的组织架构、部门人员的职责权限、各

部门之间的关系，确保各部门相互协调和监督，保

证早期预警工作有章可循，实现多部门协调联动。

此外，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前的物资储备工作、

应急教育培训等事项做出必要规定，确保早期预警

工作顺利开展。

（二）整合跨部门职能，建立专门协调机构和专

家智库

构建科学完善的早期预警机制应坚持政府主

导作用，同时鼓励非政府组织、媒体、高校、社会公

众等广泛参与。及时有效的沟通协调是有效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前提，建立专业化、常态化的

预警管理协调机构是早期预警的组织保障。在危

机信号探测、危险因素探查和预防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早期阶段，亟须成立专门的预警协调机构，负

责早期危机预警和处置的重任，并把危机预警纳入

国家、地区、城市的日常管理体系中。成立全国和

地方的突发风险研判专家智库，邀请流行病学、病

毒学、临床医学、公共治理等多学科专家，定期针对

开展突发事件的研判工作，为政府提供预警决策参

考的意见。突发事件预警协调机构要制定预警的

工作计划，确定组织机构和人员分工，建立对外对

内的沟通交流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同时建立与社

会媒体、救灾减灾管理部门、高等院校、专家协会组

织等机构建立沟通交流机制，第一时间获取危机征

兆的信息，迅速制定和调整应急预案和应急规划，

做好应急指挥工作。

（三）加强互联网大数据智能技术应用，实现信

息化协同预警

多渠道相辅相成的危机信息收集方法不仅能

够保证预警信息的完整和准确，为危机预警和决策

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据，而且有助于研究突发事件的

发生规律［12］。首先，卫生部门可以通过电子病历系

统分析全国出现相同或相似症状患者的信息，预测

传染病的暴发，提前快速响应［13］。其次，疾病监测

信息系统在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信息技术的支

持下，可以通过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跟踪查询“发

烧”“咳嗽药”“呼吸困难”等关键词的频率，自动识

别疾病危险因素。第三，应用Delphi专家咨询法，建

立高效可行的监测评估指标［14］，在网络平台建立信

息监测哨点，发现相关信息便可进行风险追溯和排

查，有助于提高风险早期预警效果。第四，预警信

息的收集和共享，需要医疗机构、卫生部门、社会公

众和监管部门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应构建覆盖

全面、协同共享的全社会信息网络，在各主体之间

建立程序化、制度化的全社会信息交流机制［15］。

（四）建立预警属地联责制，协同创新预警工作

激励机制

建立省—市—县（区）三级政府的属地联责制，

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构建起“自上而下逐级兜底”与

“自下而上逐级依附”并存的治理共同体，促进各

级政府风险预警的责任传递和决策沟通更具协同

性。另外，各级政府应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

警职能纳入政府的绩效考核目标，加强考核过程

的评估。

为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制，应建立积极有效的

激励机制，以激励地方在疫情防控中履职担当。一

方面，要运用精神激励、工作激励、组织激励等方

式，构建常态化、全链条、全周期的激励体系［16］，对

勇于担当、有突出贡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并

在晋升中给予优先政策。另一方面，应制定容错纠

错决策制度，建立激励地方干部敢担当、敢作为的

保障机制；建立和健全危机预警的行政问责机制，

遵循“谁参与、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做到问责程

序化、规范化、制度化，以加强地方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视，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应急管理赢得主动性。

（五）普及全民应急教育体系，提升突发风险识

别能力

加强全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教育，根

据不同的主体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提升风险防范

知识、提高风险认知能力。首先，政府、医疗机构等

相关部门应定期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防范

的应急演练，提高地方领导和专业人员的风险防范

意识和风险识别能力。其次，学校应重视应急防范

教育，通过班会、板报、宣传栏、广播等多样化的方

式普及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等［17］，提升青少年自我

保护的意识及风险感知的能力。第三，微博、微信

公众号、抖音等网络平台可以通过动画、采访、娱乐

剧情等短视频的叙述方式［18］，将晦涩难懂的专业知

识用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呈现给大众，迎合网民趣

味化、碎片化的阅读习惯，提高个人的风险识别和

疫情防护能力。第四，社区居委会、志愿者等社会

组织应向居民广泛宣传和普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风险防范知识和技能，特别是老年人和低学历群

体，定期组织应急教育知识讲座和技能培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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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应急知识储备。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预警，需要政府、社

会组织、媒体、医疗机构、科研机构及公民个人等多

元主体的协同参与，从制度层面明确规范多元主体

在疫情预警方面的权责和问责，整合运用互联网大

数据、传染病网络直报数据、症状监测等智能化数

据库平台，提高基层组织和公众的风险感知能力和

知识，理顺突发事件早期风险识别和风险研判的具

体工作机制，从而提高多元主体突发事件早期预警

的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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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athways of early warning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JI Jingya，CAO Xin，JIN Hui，ZHAO Miaomiao，GAO Yuexia
School of Public Health，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226019，China

Abstract：Risk identification and early warning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re the key procedures to
prevent and resolve major hidden danger.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has been increasingly applied to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sudden crisis. This study took the practice of early warning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COVID⁃19 as an example and analyzed the possible caus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a long ⁃ term mechanism for improving the early warning ability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s
constructed，which is led by the government，supported by elements such as rule of law guarantee，information
sharing， network cooperation， emergency training and territorial joint responsibility， and focuses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social parties.

Key words：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risk identification；early warning；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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